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4號

異  議  人  李俊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陳金華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借款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民

國113年10月2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20843號

支付命令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但支付命令經異議者，除有第518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

之情形，由司法事務官駁回外，仍適用第519條規定。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

第240條之4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513條固規定：「支

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

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

之。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惟司法事務官依法辦理法

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相關業務時所為之處分，其書類名稱及

效力固與法院所為者相同，惟其本質仍屬司法事務官之處

分，則其所為處分之救濟程序亦不宜排除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4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 年法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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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意旨可供參照）。經查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以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0843號民

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之

聲請，異議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於同

年11月5日具狀聲明異議，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

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當初以成立養雞場為由，邀請異

議人出資興建，因此異議人陸續匯款新臺幣（下同）40萬元

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

帳戶（下稱系爭彰銀帳戶）、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郵局帳戶），然而相對人卻

一直沒有實現養雞場，異議人父親發覺疑似遭相對人詐騙，

詢問相對人有無牧場登記證，相對人回稱還沒申請，相對人

見異議人父親質疑及介入，知道謊言被揭穿，就說不養雞要

退出了，然而40萬元經異議人催討仍拒不返還，為此聲明異

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0條之規定，或依

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支付命令

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

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法

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511條所

明定。再按釋明者，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

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而言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540號裁定可參）。「當事人之

主張或陳述，與釋明有別，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即時

可以調查之證據，俾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謂(參照民事訴

訟法第284條)。當事人之主張或陳述，並非使法院得心證之

證據方法，自非釋明。」（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0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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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參照）。又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

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4條亦有明文。所謂因釋明而應提

出之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

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

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

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453號民事裁定參

照）。

四、經查異議人以相對人於109年至113年共向其借款40萬元（下

稱系爭借款）為由，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並提出銀行存摺

內頁、交易明細查詢表影本各1件為證。惟觀諸異議人所提

之上開證據，僅能證明帳號轉出人與收款帳號人間有資金往

來交易，然就異議人是否曾借貸相對人系爭借款乙情，並未

提出任何證據可資佐證。異議人復於聲明異議後，改稱上開

40萬元係相對人邀同其經營養雞場之出資云云，並提出相對

人系爭彰銀帳戶、系爭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兩造通訊

軟體LINE對話截圖各1件為證，異議人就上開40萬元究係借

款或投資款，前後陳述已然不一，且上開證據亦僅能證明異

議人曾匯款至相對人之帳戶，並無法證明兩造間上開40萬元

資金往來之原因關係究係為何，且相對人於LINE對話中稱

「我也不養了」、「現在是我跟你爸所以我打算退出了」等

語，亦無從證明異議人與相對人之間有投資關係存在，此部

分亦非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法院無從僅以上開證據

產生異議人主張為真實之薄弱心證。是原裁定以異議人釋明

仍有不足，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規定，駁回異議人

支付命令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從而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

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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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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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陳金華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借款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20843號支付命令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但支付命令經異議者，除有第518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由司法事務官駁回外，仍適用第519條規定。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513條固規定：「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惟司法事務官依法辦理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相關業務時所為之處分，其書類名稱及效力固與法院所為者相同，惟其本質仍屬司法事務官之處分，則其所為處分之救濟程序亦不宜排除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意旨可供參照）。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以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084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異議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於同年11月5日具狀聲明異議，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當初以成立養雞場為由，邀請異議人出資興建，因此異議人陸續匯款新臺幣（下同）40萬元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彰銀帳戶）、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郵局帳戶），然而相對人卻一直沒有實現養雞場，異議人父親發覺疑似遭相對人詐騙，詢問相對人有無牧場登記證，相對人回稱還沒申請，相對人見異議人父親質疑及介入，知道謊言被揭穿，就說不養雞要退出了，然而40萬元經異議人催討仍拒不返還，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0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511條所明定。再按釋明者，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540號裁定可參）。「當事人之主張或陳述，與釋明有別，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即時可以調查之證據，俾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謂(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84條)。當事人之主張或陳述，並非使法院得心證之證據方法，自非釋明。」（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018號民事參照）。又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4條亦有明文。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之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453號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異議人以相對人於109年至113年共向其借款4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為由，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並提出銀行存摺內頁、交易明細查詢表影本各1件為證。惟觀諸異議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僅能證明帳號轉出人與收款帳號人間有資金往來交易，然就異議人是否曾借貸相對人系爭借款乙情，並未提出任何證據可資佐證。異議人復於聲明異議後，改稱上開40萬元係相對人邀同其經營養雞場之出資云云，並提出相對人系爭彰銀帳戶、系爭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各1件為證，異議人就上開40萬元究係借款或投資款，前後陳述已然不一，且上開證據亦僅能證明異議人曾匯款至相對人之帳戶，並無法證明兩造間上開40萬元資金往來之原因關係究係為何，且相對人於LINE對話中稱「我也不養了」、「現在是我跟你爸所以我打算退出了」等語，亦無從證明異議人與相對人之間有投資關係存在，此部分亦非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法院無從僅以上開證據產生異議人主張為真實之薄弱心證。是原裁定以異議人釋明仍有不足，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規定，駁回異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從而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4號
異  議  人  李俊志  



相  對  人  陳金華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借款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民
國113年10月2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20843號
支付命令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但支付命令經異議者，除有第518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
    情形，由司法事務官駁回外，仍適用第519條規定。司法事
    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
    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
    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
    240條之4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513條固規定：「支付
    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
    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
    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
    。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惟司法事務官依法辦理法院
    組織法第17條之2相關業務時所為之處分，其書類名稱及效
    力固與法院所為者相同，惟其本質仍屬司法事務官之處分，
    則其所為處分之救濟程序亦不宜排除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 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39號意旨可供參照）。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
    國113年10月24日以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0843號民事裁定
    （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
    異議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於同年11月
    5日具狀聲明異議，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
    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當初以成立養雞場為由，邀請異
    議人出資興建，因此異議人陸續匯款新臺幣（下同）40萬元
    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
    帳戶（下稱系爭彰銀帳戶）、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郵局帳戶），然而相對人卻
    一直沒有實現養雞場，異議人父親發覺疑似遭相對人詐騙，
    詢問相對人有無牧場登記證，相對人回稱還沒申請，相對人
    見異議人父親質疑及介入，知道謊言被揭穿，就說不養雞要
    退出了，然而40萬元經異議人催討仍拒不返還，為此聲明異
    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0條之規定，或依
    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支付命令
    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
    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法
    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511條所
    明定。再按釋明者，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
    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而言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540號裁定可參）。「當事人之
    主張或陳述，與釋明有別，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即時
    可以調查之證據，俾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謂(參照民事訴
    訟法第284條)。當事人之主張或陳述，並非使法院得心證之
    證據方法，自非釋明。」（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018號
    民事參照）。又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
    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4條亦有明文。所謂因釋明而應提
    出之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
    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
    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
    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453號民事裁定參照
    ）。
四、經查異議人以相對人於109年至113年共向其借款40萬元（下
    稱系爭借款）為由，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並提出銀行存摺
    內頁、交易明細查詢表影本各1件為證。惟觀諸異議人所提
    之上開證據，僅能證明帳號轉出人與收款帳號人間有資金往
    來交易，然就異議人是否曾借貸相對人系爭借款乙情，並未
    提出任何證據可資佐證。異議人復於聲明異議後，改稱上開
    40萬元係相對人邀同其經營養雞場之出資云云，並提出相對
    人系爭彰銀帳戶、系爭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兩造通訊
    軟體LINE對話截圖各1件為證，異議人就上開40萬元究係借
    款或投資款，前後陳述已然不一，且上開證據亦僅能證明異
    議人曾匯款至相對人之帳戶，並無法證明兩造間上開40萬元
    資金往來之原因關係究係為何，且相對人於LINE對話中稱「
    我也不養了」、「現在是我跟你爸所以我打算退出了」等語
    ，亦無從證明異議人與相對人之間有投資關係存在，此部分
    亦非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法院無從僅以上開證據產
    生異議人主張為真實之薄弱心證。是原裁定以異議人釋明仍
    有不足，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規定，駁回異議人支
    付命令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從而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
    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4號
異  議  人  李俊志  



相  對  人  陳金華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借款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20843號支付命令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但支付命令經異議者，除有第518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由司法事務官駁回外，仍適用第519條規定。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513條固規定：「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惟司法事務官依法辦理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相關業務時所為之處分，其書類名稱及效力固與法院所為者相同，惟其本質仍屬司法事務官之處分，則其所為處分之救濟程序亦不宜排除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意旨可供參照）。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以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084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異議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於同年11月5日具狀聲明異議，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當初以成立養雞場為由，邀請異議人出資興建，因此異議人陸續匯款新臺幣（下同）40萬元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彰銀帳戶）、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郵局帳戶），然而相對人卻一直沒有實現養雞場，異議人父親發覺疑似遭相對人詐騙，詢問相對人有無牧場登記證，相對人回稱還沒申請，相對人見異議人父親質疑及介入，知道謊言被揭穿，就說不養雞要退出了，然而40萬元經異議人催討仍拒不返還，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0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511條所明定。再按釋明者，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540號裁定可參）。「當事人之主張或陳述，與釋明有別，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即時可以調查之證據，俾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謂(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84條)。當事人之主張或陳述，並非使法院得心證之證據方法，自非釋明。」（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018號民事參照）。又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4條亦有明文。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之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453號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異議人以相對人於109年至113年共向其借款4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為由，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並提出銀行存摺內頁、交易明細查詢表影本各1件為證。惟觀諸異議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僅能證明帳號轉出人與收款帳號人間有資金往來交易，然就異議人是否曾借貸相對人系爭借款乙情，並未提出任何證據可資佐證。異議人復於聲明異議後，改稱上開40萬元係相對人邀同其經營養雞場之出資云云，並提出相對人系爭彰銀帳戶、系爭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各1件為證，異議人就上開40萬元究係借款或投資款，前後陳述已然不一，且上開證據亦僅能證明異議人曾匯款至相對人之帳戶，並無法證明兩造間上開40萬元資金往來之原因關係究係為何，且相對人於LINE對話中稱「我也不養了」、「現在是我跟你爸所以我打算退出了」等語，亦無從證明異議人與相對人之間有投資關係存在，此部分亦非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法院無從僅以上開證據產生異議人主張為真實之薄弱心證。是原裁定以異議人釋明仍有不足，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規定，駁回異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從而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